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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〔2020〕10号 

 
 

 

市政府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
第二阶段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

 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

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

《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第二阶段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已

经市政府第8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 

2020 年 1月 17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
— 2 — 

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
第二阶段工作的实施意见 

 

为进一步健全我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

化，推进医养融合事业发展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保障失能

人员的基本护理需求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

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厅发〔2016〕80号）、

《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》（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38

号）、《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府〔2017〕

77号）的相关规定和精神，现就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第二阶段

工作制订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，严格贯彻落实

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工作统一要求，不断完善现有政策框架。合理

提高机构护理、居家护理待遇标准；调整财政筹资、医保统筹基

金划转水平；完善评估标准，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覆盖面；

探索居家医疗护理，拓展医疗护理从业人员就业渠道；稳步推进

市级统筹，推进全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有机统一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提高待遇标准。按国家指导意见的支付要求，结合我

市目前机构护理收费情况，入住机构的重度失能人员定额标准提

高为 30元/天，中度失能人员定额标准提高为23元/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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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居家护理服务的重度失能人员，每月服务 15 次，每次

服务时间 2小时。中度失能人员，每月服务 13次，每次服务时间

2小时。居家护理普通护理员标准每小时 40元，长期护理保险支

付 37.5元，参保人员个人承担2.5元，实时救助人员费用由长期

护理保险基金全额支付。 

（二）完善评估标准。按照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以需

求为导向，完善失能等级评估办法和标准，对提出评估需求申请

的参保人员进行疾病状况、自理能力等失能程度综合评估，稳步

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覆盖面。 

重度失能评分区间为 0～51 分，中度失能评分区间为 52～

100；轻度失能评分区间为101～169；正常为 170分。 

（三）探索居家医疗护理工作。结合全市医疗护理员培训和

规范管理推进情况，鼓励定点居家护理机构提供居家医疗护理服

务，细化生活护理、医疗护理待遇，探索开展居家医疗护理工作。

医疗护理员服务为每小时50元，长期护理保险支付47.5元，参

保人员个人承担2.5元，实时救助人员费用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

全额支付。 

（四）合理调整筹资水平。长期护理保险坚持以收定支、收

支平衡、略有结余的原则筹集。根据长期护理保险实际运行情况，

综合考虑待遇提高水平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结余按 60

元/人·年划转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结余按 30 元/

人·年划转。试点第二阶段财政补助暂免，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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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支付不足时，由财政给予补助。个人缴费暂免征缴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长期护理保险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

促进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安定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高

度重视，深化认识，提高站位，继续强化管理与监督力度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

试点工作，积极支持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。医疗保障部门负责

牵头做好本市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实施和统一管理工

作；财政部门要加大对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研发建设、运营等

的财政投入，做好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；民

政、老龄部门要做好养老服务政策配套，为长期护理服务提供政

策支持，配合整合相关工作平台；卫健部门要配合做好评估标准、

护理项目制定，加强对医疗机构技术指导和管理、规范医疗机构

的医疗护理服务行为，不断提高护理服务质量，推进医疗护理员

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；发改部门要做好护理服务市场价格管理工

作。各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要配合做好辖区长期失能人员

基础信息管理、待遇申报受理和评定结果公示，以及所属护理服

务机构的日常管理等工作；宣传、编制、保监、总工会、残联、

红十字会、慈善总会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长期护理保

险相关管理工作。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，强化长期护理保险工

作的指导和检查，及时总结、评估试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

向市政府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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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监督，确保运行规范。长期护理保险主管部门、

社保经办机构，应依托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服务信息系统，严格按

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建立评定复审机制，加强对基金筹集、

评定复审、费用支付等环节的监督管理，防范保险基金欺诈、骗

保行为的发生，确保基金安全，做好与市人社部门金保工程信息

系统对接工作。 

（三）做好衔接，提高保障水平。做好长期护理保险与养老

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，充分发

挥各社会保险优势互补作用，提高整体保障水平。做好长期护理

保险与困难救助、高龄津贴、失能补贴、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制度

的衔接，同时做好分级诊疗、家庭医生签约等工作，提高对失能

老人的保障和服务水平。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与长期护理保险

相衔接的商业护理保险，满足参保群众多样化、多层次的长期护

理保障需求。 

四、本意见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社保经办机构做好

2020 年 1月至 3月的经办管理及新旧政策的衔接，沿用原商保经

办机构，按原政策执行。各县级市、区遵照本意见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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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20日印发  


